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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为进一步加强考核工作的规范性、科学性，全面掌握各

岗位人员履职情况，更加准确地评价教职工的德、能、勤、

绩、廉，有效激励教职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不断提高政治

素质、业务水平，为奖惩、培训、晋升、聘任、辞退、工资

待遇调整等工作提供依据，根据湖北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考核暂行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工

作人员考核工作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校长肖创伟任组长，其他

校领导任副组长。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（人事处），负责年度考核日常工作。

二、考核原则

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注重业绩、民主公开的原则，

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、平时与定期相结合、定向与定量相

结合，重视考核结果的使用，构建灵活高效的用人机制。

三、考核对象

全校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的在职在

岗工作人员。

四、考核内容及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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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岗位说明书、聘用合同、工作目标任务为依据，采取

学校监督与指导、民主测评、部门（单位）自主量化考核、

分组评议考核相结合的方法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

对工作人员进行全面考核。

(一）部门（单位）自主量化考核

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人员考核要突出年度岗位职

责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要突出业绩考

核，量化考核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及不合格等次，结

果直接作为分组评议考核的参考依据。

1.管理岗位人员填写《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

核登记表》，由部门（单位）结合实际制订相应的量化考核

方案及工作人员综合表现进行考核。

2.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填写《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

记表》，由五院两部依据教师年度业务考核结果及教师综合

表现进行考核。

3.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兼任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，实行专

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双考核，填写《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

考核登记表》和《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

表》。专业技术岗位考核由五院两部根据教师归口进行考核，

未归口的由党委组织部（人事处）对其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进

行考核；管理岗位考核由所在行政部门进行考核。

4.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填写《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

度考核登记表》，由部门（单位）结合实际制订相应的量化

考核方案及工作人员综合表现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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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民主测评

采用网络及分组方式进行民主测评，测评等次分为优

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等次，考核结果作为本年度

优秀推荐的参考依据；

(三）分组评议考核

由校领导及各部门组成考核小组，按照《分组评议考核

方案》开展个人年度工作述职及考核。

五、考核程序及安排

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集中时间

和精力，认真做好 2020 年度考核工作，具体日程安排如下：

2020 年 12 月 15 日-18 日：各部门（单位）发布考核通

知开展自主量化考核，将考核结果汇总后上报党委组织部

（人事处）；

2020 年 12 月 15 日-17 日：全体教职工网络测评；

2020 年 12 月 21 日-2020 年 12 月 25 日：全体教职工分

组测评；

2020 年 12 月 26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：各部门负责人

参照考核结果，填写考核登记表后集中报送人事处；

2020 年 12 月 28 日：党委研究确定工作人员考核结果。

六、其他情况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按照相应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在试用期内的新进人员，年度考核只写评语，不

定等次；

（二）外出挂职锻炼的工作人员由学校负责考核并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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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次，其工作表现情况，由挂职单位提供；

（三）教职工岗位发生变化的，在对原岗位进行工作总

结的基础上，由现工作部门进行考核，确定等次；

（四）因公除外，考核年度内病假累计超过六个月或事

假累计超过三个月者，只进行考核，不确定等次；

（五）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者，经教育后仍然

拒绝参加的，由学校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；

（六）其他未在岗人员，不进行考核；

（七）2020 年晋升职务职称的，一律按新任职务职称参

加年度考核，在评定等次时，一般不再定为优秀。

七、考核等次的确定

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。年度

考核按 15%的比例拟定优秀等次候选人。慎重对待基本合格

和不合格等次的确定，树立鼓励先进，鞭策后进的激励导向

机制。

（一）党委组织部（人事处）根据各环节考核结果，拟

定 2020 年年度先进个人名单报学校党委研究；

（二）根据省局年度考核工作要求，学校党委在先进个

人名单中研究确定年度考核优秀等次，报省局审批;

（三）根据省厅批复将记入到本人年度考核登记表中。

八、考核结果使用

（一）年度考核的结果记入本人档案，作为工作人员岗

位调整、工资调整、奖惩以及续订、解除聘用合同和发放绩

效工资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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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

个人一次性奖励。

（三）专业技术岗位考核不合格人员，原则上应按岗位

需求转至管理岗位或工勤岗位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，应

对其诫勉谈话，限期改进；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

的，向较低等级调整岗位。

（五）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，向较

低等级调整岗位或者安排其离岗接受必要的培训后再调整

岗位。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，按照规定程序解除

聘用合同。

（六）工作人员在年度工作中发生泄露国家秘密事故、

重大工作质量事故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重大经济损失、违

法违纪或有不诚实守信行为的，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；受

到党纪行政处分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2020 年度工作人员分组评议考核方案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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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2020 年度工作人员分组评议考核方案

根据校党委对考核工作的要求，现制定年度考核工作方

案如下：

一、分组情况

分组 校领导
考核

部门
考核人数 合计 先进个人

组长 （人） （人） （人）

第一组

教育与科技委员会 4

40 6教务长、总会计师、总务长 3

正科级干部 33

第二组 袁继池 何利华

党政办公室（党委统战部） 5

47 7

计划财务处（审计处、采购办） 10

教务处（质量管理处、高等职业教

育研究所、信息中心）
10

通识教育部 22

第三组 熊楚国 程晓琼

党委宣传部 3

47 7

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 6

保卫处（党委武装部） 6

马克思主义学院（思政教育部） 8

中职教育学院 24

第四组 刘志科 侯梅

离退休干部处 0

32 5

学生就业处（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

中心、教学实习基地、试验林场、

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）

10

图书馆 12

后勤中心

（基建办公室、勤工俭学办公室）
6

森林旅行社 4

第五组 徐自警 石林曌

党委组织部(人事处) 6

45 7总务处 23

继续教育学院 4



- 7 -

设备处 9

培训中心（处） 3

第六组 李启云
纪委监察室 1

3 1
工会 2

第七组 付秋生 魏晓阳

招生办公室 8

15 2对外合作处 3

科研处 4

第八组 刘志科 唐志强
生态环境学院

（林业与生态文明研究所）
26 26 4

第九组 江雄波 钟昌龙 园林建工学院 49 49 7

第十组 袁继池 汪坤 艺术设计学院 43 43 7

第十一组 徐自警 杨旭 信息机电学院 36 36 5

第十二组 付秋生 袁芬 旅游管理学院 48 48 7

第十三组 闵水发 陶军伢 教育科技委员会办公室 6 6 1

共计 66

二、考核要求

1.各小组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确定地点及具体时间；

2.本年度新进人员入职不足半年的，参加考核只写评

语，不定等次；因病假（因公负伤除外）、事假、非单位派

出但经单位统一外出学习累计超过半年的人员，不参加年度

考核；岗位调整到现部门不足半年的人员，在原部门参加考

核；

3.各小组要严格把关，对于本年度未参加招生工作，受

过党纪处分，违反公租房管理规定，违反师德师风的人员，

不得推荐为先进个人；

4.第一考核小组考核结果根据民主测评结果及各分管

校领导意见进行确定；

5.第二至十三小组考核结果根据民主测评结果，推荐产

生先进个人。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兼任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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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专业技术岗位的考核为“合格”等次方可作为“优秀”等

次推荐为先进个人，分管（联系）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必须参

与小组考核和测评，但不作推荐；

6.分组考核测评程序：由组长召集本组成员→参加考核

人员就本年度工作进行述职→全组成员测评→报送考核结

果；

7.考核工作记录表须如实记载，注明缺席人员姓名，并

有组长、计票人、监票人、唱票人签字，各等次票数超过测

评人数的视为废票，考核记录表由分管（联系）领导签字确

认后上报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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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考核工作记录表

时间 地点

考核对象
（填写部门）

第 组

考核人数 实到人数

缺席人员

组长 记录人

记录情况（可自行增减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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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优秀： 票 合格： 票 基本合格： 票 不合格： 票

组长（签字） 监票人（签字）

唱票人（签字） 计票人（签字）

考核结果

校领导（签字）：


